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法律扶助顧問公開遴選簡章 

（115年～116 年度）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法律扶助實施要點。 

二、遴聘法律扶助顧問律師名額：預計 2 人（得視實際報名狀況增

減）。 

三、報名資格： 

（一）公開遴選報名截止日前登錄執業一年以上之律師。 

（二）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會員且事務所設於本市者。 

（三）未依律師法受懲戒處分。 

四、報名程序： 

（一）方式：請備妥規定表件以掛號郵寄或逕送「臺中市北屯區公

所調解委員會」（406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 10 號 5 樓  許

育綸先生收，洽詢電話 04-24606000 分機 6521）。 

（二）繳交表件：（一律以 A4 格式印製） 

1、115 年～116 年度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法律扶助顧問申請表單 1

份（應據實填寫各欄位，各區公所對於申請人之資格，可向

相關機關查證）。。 

2、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黏貼（請務必黏貼俾利查核律師證

照），2 吋半身正面相片 1 張（請於照片背後填寫姓名並黏貼

在遴選報名表單）。 

（三）日期：114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8 日止（郵戳為

憑）。 

（四）簡章及報名表索取：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請逕上臺中市北屯

區公所網站下載。 

五、遴選方式：原則上採書面審查，提報本府核定後區公所頒發聘書聘

任之。 

六、遴選結果：預計於 114 年 12 月底前函知獲聘律師並同時公告於本

區公所網站，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或退件。 

七、經聘任之本區公所法律扶助顧問，任期以 2 年為原則（115 年 1 月



 

1日至 116年 12月 31日）。 

八、法律扶助顧問律師之權利義務： 

（一）準時依本區排班表於本區指定地點輪班負責法律諮詢。 

（二）輪值當日應親自出席，不遲到早退，如遇庭期或其他事由，

不克前往輪值地點值班時，應事先委託本區或其他區公所法

律扶助顧問代理，並提前告知本區公所承辦人員。 

（三）提供民眾現場法律諮詢服務，如遇民眾有身體不適或重病等

情無法親往諮詢地點時，配合於輪值當日以專案方式提供電

話諮詢。 

（四）本府將依顧問律師實際出席狀況，依規定支給出席交通費新

臺幣 2,500 元，請務必配合提供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

號，憑辦匯款作業。 

九、本遴選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公告之。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法律扶助顧問報名表單（115 年～116 年度） 

一、基本資料表 

姓 名 
中文： 

英譯：    （必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請
黏
貼
二
吋
照
片
一
張 

性 別 □男  □女  □其他   身分證字號  

任職事務所

名 稱 
 

連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通 訊 地 址  

本人身分證黏貼處 

＜正面＞ 

本人身分證黏貼處 

＜反面＞ 

E - m a i l  

是否曾依律

師法受懲戒

處分？ 

□否   

□是  原因： 
目前所任職之律師事務所設是否

設於臺中市？ 

□是 

□否 
是否為社團

法人臺中律

師公會員？ 

□否 

□是 

律 師 證 照 

字 號 

證 照 編 號 授 予 單 位 

台檢證 法務部 

  

律 師 執 業 

年 資 

起 訖 時 間 總 計 執 業 年 資 

   年   月   日至 

 114  年   月   日止(公告最後一日) 
  年  月  日 



 

具律師資格，

但曾擔任司法

事務官、法官

助理年之年資

併計 

起 訖 時 間 總 計 年 資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最 高 學 歷 
（以教育部認

定學位為準）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學 位 起 訖 時 間 

    年 月至 年 月止 

    年 月至 年 月止 

主 要 經 歷 
（請列舉重要

公部門經歷，

若曾擔任公會

等團體幹部請

加以填寫） 

單 位 名 稱 起 訖 時 間 職 稱 

 
年 月至 

年 月止 
 

 
年 月至 

年 月止 
 

 
年 月至 

年 月止 
 

主 要 專 長 

□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權□稅務財經□土地法令□消費者保護□

勞資爭議□債務清理□家事案件□婦女親子保護□商事□國家賠償□環保法

規□政府採購法□大陸法令□訴願□票據□文教法令□建築工程□強制執行□

仲裁□個人資料保護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醫療爭議□金融保險法

規□公平交易□移民與國籍法令□涉外案件□社會福利法規□文化資產與藝

術法□能源與公共設施法規 

□其他  

語 文 能 力 
□國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英文□日文□德文□越南□泰國□印尼 

□其他                  

是否擔任其

他區或本府

法律扶助顧

問 

□擔任他區法扶顧問（□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區□南屯區□北屯

區□豐原區□東勢區□大甲區□清水區□沙鹿區□梧棲區□后里區□神岡區□潭子

區□大雅區□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大肚區□龍井區□霧峰區□太平

區□大里區□和平區） 

 

□無市府法律諮詢 

□有市府法律諮詢（或曾支援）□有市府夜間電話諮詢（或曾支援） 

□有市府性平友善法律諮詢（或曾支援） 

專 科 律 師 

證 照 

□無專科證照 

□消費者債務清理□勞工□家事（有請勾選） 

專書及著作 
（含碩士以上

論文、法學期

刊 、 專 刊 論

著 ， 需 超 過

5,000 字者） 

出 版 年 份 專 書 / 著 作 名 稱 刊 物 名 稱 / 出 版 社 

   

   

   



 

參加公益團

體相關經歷 
（如：犯罪被

害 人 保 護 協

會、法律扶助

基金會等） 

公 益 團 體 名 稱 負 責 人 起 訖 時 間 擔 任 項 目 

  年 月至 

年 月止 
 

  年 月至 

年 月止 
 

  年 月至 

年 月止 

 

授 課 經 歷 

（如無，可不

填寫） 

開 課 單 位 年 度 課 程 名 稱 授 課 內 容 

    

    

    

本人對於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法律扶助顧問簡章及遴選作業內容均已充分瞭解，所提供各

項資料及記載皆屬實，並同意各項資料由貴區公所於遴聘過程及將來建置獲聘律師基本

資料使用，且本人願於聘期內配合相關法律扶助顧問權利義務事項。如經發現所提供或

記載資料不實或不配合權利義務事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無條件同意貴區公所解聘法

律扶助顧問資格。 

申請人簽章：          

二、區公所初審結果： 

審 查 結 果 

□資料審核合格。 

□不合甄選資格： 

□資格條件不符 

□證件不齊 

□其他，請說明： 

初審人員簽章 

 

複核人員簽章 

 

 


